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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更换公司 

2015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签字律师相关事

项的说明公告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

没有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 

中建西部建设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聘请北京国枫

律师事务所为公司 2015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之法律服务机构，原签

字律师为马哲、臧欣。现因马哲律师受聘担任中国证监会第十七届发

行审核委员会委员，根据有关法律、法规和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

会发行审核委员会办法》等有关对发行审核委员会委员的规定和纪律

要求，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将承办的公司申请非公开发行股票项目的

经办律师变更为臧欣律师、刘斯亮律师。臧欣律师、刘斯亮律师对原

由马哲律师、臧欣律师签署并提交中国证监会的有关本次发行的文件

均予以认可并对其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责任。 

 

特此公告。 



 

 

 

 

 

 

 

中建西部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

董 事 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7年 10 月 23 日 

  

 




